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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黑龙江省海国龙油石化股份有限公司

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

**报告文号**

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：

一、非标准审计意见内容

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，如财务报表附注二、（二）所述，截至 2025

年 12月 31日，海国龙油公司合并所有者权益为-117.35亿元，2025年度发生

净亏损 19.51亿元。此外，海国龙油公司（曾用名：大庆联谊石化股份有限公司）

于 2016年 7月 4日向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大庆中院”）

申请破产重整。2016年 12月 30日，大庆中院批准了海国龙油公司的重整计划，

该重整计划应于 2025年 12月 31日前执行完毕。截至审计报告日，该重整计划

仍未执行完毕。根据相关规定，若贵公司不执行或不能执行重整计划，大庆中院

有权应管理人或利害关系人的请求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，并宣告海国龙油公

司破产

我们接受委托，对黑龙江省海国龙油石化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国龙

油公司”）2025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，并于 2026年 4月 28日出具了无法

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（报告编号：鹏盛A审字[2026]00166）。根据《全国中小企

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》（股转系统公告〔2021〕1007号）要

求，就相关事项说明如下：

。

海国龙油公司在财务报表附注二、（二）中披露了为改善持续经营能力拟采

取的应对计划及相关措施。然而，上述事项或情况表明，存在可能导致对海国龙

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。海国龙油公司未能提供消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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